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８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最

终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修改后的增减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４５４

，

６５９

，

４４６．９２ ４７８

，

４３５

，

３５８．１６ ３８９

，

３５８

，

５８１．０４ ５．２３％

营业利润

－６

，

１９７

，

８４１．２０ －６

，

８２８

，

１８０．３４ １９

，

２９６

，

６５１．１１ －１０．１７％

利润总额

－５

，

７５５

，

７００．４２ －５

，

７９４

，

８７２．５５ １９

，

９０２

，

９４２．６８ －０．６８％

净利润

－１０

，

７５３

，

３８０．７０ －９

，

３９６

，

０４０．０１ １５

，

８４０

，

２１２．６６ １２．６２％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８ －０．０７ ０．１６ １２．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４．００％ －３．０７％ ５．３２％ ０．９３％

２０１１

年度末

２０１０

年度末

修改后的增减幅度

（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７９５

，

３１０

，

７４４．７１ ７５２

，

４０６

，

５５５．９４ ５１９

，

７４０

，

３６８．９８ －５．３９％

股东权益

２９９

，

５７０

，

２８３．４７ ３００

，

９２７

，

６２４．１６ ３１０

，

３２３

，

６６４．１７ ０．４５％

股本

１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每股净资产

２．２３ ２．２４ ３．２３ ０．４５％

二、业绩快报修正的简要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显

示，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与已公布的业绩快报部分数据存在差异，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业绩快报公告的数据增加了

１３５．７３

万元。

主要差异原因如下：

业绩快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经过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后，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后的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业绩

快报结果相比变动幅度超过

１０％

，其中：

１

、营业利润比业绩快报数据降低

１０．１７％

，主要系对投资收益调减了

１００

万元，其

他调增

３０

万元；

２

、利润总额降低了

０．６８％

，主要系营业利润调减了

６３

万元，营业外收入调增了

６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延华智能对联营企业上海普陀延华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的股东权益部分确认了营业外收入）， 导致利润总额没有较大变

动；

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业绩快报数据增长

１２．６２％

，主要系对全额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部分的资产减值准备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７５

万元；

４

、基本每股收益增长

１２．５％

，主要系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胡黎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顾燕芳女士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一级交易商公告

由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确认，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本基金申购赎回及二级市场交易代

码：

１５９９１７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 上述各营业网点可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一、一级交易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等

１８

家证券公司。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投资者应通过上述具备深交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一级交易商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业务。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１

、本次新增代销渠道信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中信证券在以下城市的

５９

个营业网点接受办理投资者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北京、

长沙、常州、成都、大连、广东、广州、海门、南京、启东、如皋、上海、深圳、石家庄、苏州、

太原、天津、武汉、西安、徐州、中山、合肥、惠州、沈阳、唐山、襄樊、无锡、镇江、番禺、芜

湖等。

２

、致电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

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

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关于增加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代销国泰基金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部分

基金转换的公告

根据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浙江）”）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中信证券（浙江）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下述基金，并开通下述基金转换。

基金代码 代销基金范围 代销 转换

０２００２５

国泰中小板

３００

成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是 开通

１６０２１７

国泰信用互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是 不开通

０２００２１

国泰上证

１８０

金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是 开通

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公司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基

金份额后，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公司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代销并开通

转换业务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

目标基金的一种业务模式。

二、适用投资人范围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国泰基金旗下任一只自

ＴＡ

基金

基金份额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具体开通转换业务

的代销渠道以公告内容为准。

三、基金转换费用

１

、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

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基金

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１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补差

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率

为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

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其中

２５％

归转

出基金基金财产，其余作为注册登记费和相关的手续费。

２

、根据《国泰金龙系列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规定，国泰金龙基金内的子基

金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不按上述第

１

条相关标准收取基金转换费，具体费用收取标

准如下：

国泰金龙基金由国泰金龙债券基金和国泰金龙行业精选基金两只子基金组成，由

国泰金龙行业精选基金转换为国泰金龙债券基金时免收转换费；由国泰金龙债券基金

转换为国泰金龙行业精选基金时，转换费率为

０．３％

。持有国泰金龙债券基金超过

９０

日

（含）的，转换费为

０

。

３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基金合同中无特殊约定基金的转换费用采用 “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

＋

转

出基金的赎回费”算法，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

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

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例如：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

持有期为

１００

天，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国

泰金龙行业）份额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转入基金（国泰金鹰增长）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转出

基金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２％

，转入基金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净转入金额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元

转换补差费用

＝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２００×

（

１－０．２％

）

／

（

１＋０．３％

）］

×０．３％＝３５８．２１

元

转入份额

＝ １１９

，

４０１．７９ ／ １．３００＝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国泰金龙行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万份基金份额，持

有期为

１００

天，决定转换为国泰金鹰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

净值是

１．２００

元， 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３００

元，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９１

，

８４７．５３

份。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计算基金转换费用所涉及的赎回费率和申购费率均按正常费率执行。

若遇上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一项为固定值，另一项为比例值，无法按差值进

行计算，则申购费补差不再扣减原基金申购时已缴纳的

１０００

元申购费。

四、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

入基金的销售，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换业务。

２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

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３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础进行计算。

４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与过户登记人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

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

认情况。

５

、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为

１０００

份，各基金转换的最低申请份额详见各基金招募

说明书。 如投资者在单个销售网点持有单只基金的份额不足招募说明书所示时，需一

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６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

额的

１０％

时，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

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

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７

、目前，国泰基金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故投资者转入的基金

份额将被自动记入前端收费模式下，且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起计

算。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

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赎回的基金处于封闭期有关规定。

六、重要提示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

销售的国泰基金旗下管理的基金，且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已在该销售机构开通转

换业务。。

２

、国泰基金旗下新发售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公告为准。

３

、 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

制， 但应最迟在调整前

３

个工作日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告。

４

、 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七、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代销渠道进行办理相关业务：

咨询中信证券（浙江）各代销营业网点；

登录中信证券（浙江）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致电中信证券（浙江）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

致电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９０００

；

登录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２

证券简称：荣之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 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

０．４７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６

号辉煌时代大厦

１１

层

咨询联系人：李志坚、史卫华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０２０１６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０２１００

北京荣之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12-008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物产元通有关诉讼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原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

"

物产元通

"

）收到由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

知单》，（再审申请人）日照中瑞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中瑞）就与物产元通拍卖合

同纠纷，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年

1

月

20

日【（

2010

）鲁商终字第

173

号】终审

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要求依法撤销二审判决，改判维持一审判决。

一、诉讼事项由来

2008

年

5

月，日照中瑞提出以拍卖竞买时对镍矿品位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向日照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拍卖合同。

2010

年

6

月，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物产元通败诉，应向日照中瑞返还货款

30,151,109.40

元，日照中瑞向物产元通返还镍矿

43,697.26

吨。

物产元通不服一审判决，依法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驳回日照中瑞

的全部诉请。

2011

年

1

月

20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结果，驳回

日照中瑞的诉讼请求。

二、本次公告的日照中瑞申请再审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的判决至今合法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日照中瑞

的再审申请尚在审查中，尚未决定是否进行再审，故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对

此，物产元通正在收集相关案件资料，积极应对处理。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

）日商初字第

42

号民事判决书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鲁商终字第

173

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

2012

）民申字第

00377

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

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

2010

年半年度报告、

2010

年年度报告、

2011

年半年度报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物

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现物产元通）有关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2010-017

）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批露义务，特此公告。

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2-032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渠县城北快速通道南大梁高速互通连接线

工程项目意向性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乙方

"

）与四川省渠县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

"

甲方

"

）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签订了《渠县城北快速通道南大梁高速渠县互

通连接线工程项目意向性投资协议书》。

二、合作方情况介绍

渠县位于四川盆地东部，

2011

年全县生产总值（

GDP

）

160.61

亿元，同比增长

15.4%

；基本建设投资

65.40

亿元，同比增长

36.4%

；全县

2011

年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7.17

亿元，

同比增长

42.9%

。 以上数据摘自《达州市渠县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协议主要约定条款

（一）合作模式、投资范围及规模

1

、本项目指渠县城北快速通道南大梁高速渠县互通连接线工程项目工程。

2

、本项目工程范围包括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涵、排水、交安、燃气、通信、城市照

明及绿化景观工程等甲方提供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所示全部施工内容。 以上内容按甲方

提供的施工设计图和招标文件指定的范围为准。

3

、双方同意以

BT

模式，即甲方以书面授权文件，确定四川省渠县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为该项目的业主单位，乙方应依法设立一家有限公司作为本工程的项目公司。项目公

司按约定负责项目投融资、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并承担其间的风险。 乙方对

该项目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在项目公司按约定将本工程建成竣工交付给甲方及甲

方指定的管护单位前后，项目公司按约定收回投资并实现回报。

4

、工程造价的确定及投资回报：

（

1

）总投资约人民币

5

亿元。 工程造价按《四川省

2009

清单计价定额》及配套文件

作为工程造价的直接依据，财政评审中心经专家评审后，报政府审定作为招标依据。

（

2

）投资回报按工程的直接成本乘以不高于每年

15%

（以招标结果为准）计算。

（二）工程工期：工程总工期为

540

个日历天，自甲方审批的开工日期（取得开工许

可证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止。

（三）甲方工程款的保证：

1

、甲方同意在通过招商程序选定项目投资建设单位，签订正式合同签订时，根据合

同约定，将回购资金纳入县级财政预算；

2

、甲方同意以价值相当的国有存量土地设定抵押，并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作为乙方

工程款及回报的担保。

（四）回购价款及支付

1

、以项目监理公司结合甲方委托的造价审计机构对项目全过程进行跟踪审计的结

果为依据，在工程完成总造价

50%

时，甲方退还乙方支付的全部投资保证金。

2

、在乙方完成工程总造价

50%

时，甲方安排不低于伍千万的专项资金用于工程建

设。

3

、以上述计算口径为依据，在乙方完成主体工程时（形象进度为主道路路面铺设完

毕），甲方支付乙方的工程价款应不低于

40%

及投资回报（含此前回购）；余下部分，以渠

县审计局的审计结果为依据， 自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移交之日起满一年后

30

日内，甲

方支付回购总金额的

30%

及投资回报；剩余部分，自竣工验收移交之日满二年后

30

日

内政府回购全部工程款及全部投资回报。

4

、乙方投资回报以乙方资金进入约定账户的次月开始计算，甲方已支付的金额，不

再计取回报率。

5

、建筑安装费的

5%

作为质量保修金，质量保修期内不计算利息和回报。

四、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估算工程投资

5

亿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9.60%

。 若公

司能中标并顺利实施该项目，将对公司

2012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风险提示

1

、本协议仅为公司与渠县人民政府签订的意向性协议，公司尚需根据渠县人民政

府的招商程序参加项目竞标。 公司能否最终中标并签订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2

、项目投资总额、回购价款及支付、建设合作具体事宜及细则、违约责任等以公司

中标后与甲方签订正式合同准， 公司将及时对项目中标及合同签订进展情况履行公告

义务。

六、备查文件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省渠县人民政府签订的 《渠县城北快速通道

南大梁高速渠县互通连接线工程项目意向性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4

月

1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12－037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

2012

年

4

月

18

日，中工国际与乌克兰

UkrLandFarming PLC.

公司签署了《合作框

架协议》。

2

、《合作框架协议》旨在为双方农业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作为双方进

一步进行深入合作的基础，除保密责任外，《合作框架协议》其他条款对双方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

3

、《合作框架协议》项目金额为预估计算，双方将根据项目谈判的具体进展，就每个

具体项目另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务合同。实际项目金额以商务合同金额为准，存在

不确定性。

4

、《合作框架协议》所载合作项目的履行约为未来的

8~10

年，对公司今年及明年的

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2012

年

2

月

24

日，中工国际与乌克兰

UkrLandFarming PLC.

公司（以下简称

"

乌克

兰

ULF

公司

"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1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刊登的

2012－034

号公告。在合

作备忘录的基础上， 双方进行了进一步洽谈， 对于加深合作方面达成了多项共识，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二、合作框架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乌克兰

ULF

公司是乌克兰规模最大、行业分类最全的农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

40

亿美元，该公司核心业务为禽蛋类生产、农产品和农业机械销售、作物和糖类生产。

公司与乌克兰

ULF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公司与乌克兰

ULF

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

乌克兰

ULF

公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式

双方同意中工国际和乌克兰

ULF

公司在农业领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并由中工国

际作为总承包商，协助

ULF

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融资，一揽子项目解决的方案。

（二）合作原则

乌克兰

ULF

公司作为项目业主，中工国际将作为项目的总包商，以交钥匙的形式双

方共同实施项目。

在项目设计、土建施工、设备供货、安装、调试、试运行、培训及质保等工作方面，中

工国际负有总包方责任，乌克兰

ULF

公司负有业主方责任；乌克兰

ULF

公司将向中工

国际提供实施项目必要的商务、技术资料及协助。

（三）项目内容

双方共同实施新能源发电项目、粮食港口建设项目、禽畜饲养场项目（猪肉、牛肉和

鸡肉生产）、以及建立拖拉机组装厂和农机设备销售和租赁等项目。 涉及各项目金额预

估合计约为

41.29

亿美元。

中工国际和乌克兰

ULF

公司将对上述项目进行深入的洽谈及考察。

四、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合作框架协议》所载合作项目的履行约为未来的

8~10

年，对公司今年及明年的营

业总收入、利润总额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合作框架协议》的履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农业领域、有利于公

司开发乌克兰市场。

五、其他相关说明

该合作框架协议为公司与乌克兰

ULF

公司为确定合作框架而签署的文件， 对双方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将就合作框架协议所载合作项目与乌克兰

ULF

公司继续进

行谈判，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4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2012-010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山东禹城高新开发区东外环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宗利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5

名，代表股份数量

58,262,

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6.02%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8,26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郑兴业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对

2011

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现场调查及保

护投资者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各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石有明律师、 徐春霞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4

月

19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

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18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１０

北京天盛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２

辆车辆

＼ ７．４８

北京天盛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

２

辆车辆

７．４８

ＳＷ１２０１ＢＪ０００１１－２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

３

号

１

号楼

９

层

０９Ｃ

房

产

／ ３７８．３２４

北京远东仪表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的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甲

３

号

１

号楼

９

层

０９Ｃ

房产对外进行整体转让

，

房产建筑面积

：

１６０．６８

平方米

。

３６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５４－２

北京凯明科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３．３１％

股权

５２６７．４１ ６１８．２８

注册资本

：

４１８．９２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销售化工产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销售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电器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汽车配件

、

建筑材料

、

针纺织品

、

金属材料

、

百货

、

化肥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务

）；

货运代理

。

１６４．７６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４４－２

北京汽车玻璃钢有限公司

６５％

股权及债权

１００１６．１７ ７９２．４９

注册资本

：

３０４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制造

、

加工汽车玻璃钢件及其它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品

、

树

脂

、

浸润剂及玻璃钢原材料

；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出口业务

；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

仪表

，

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房屋出租

；

玻璃钢技

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５３８７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８４５－２

北京汽车玻璃钢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

１００１６．１７ ７９２．４９

注册资本

：

３０４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制造

、

加工汽车玻璃钢件及其它玻璃钢复合材料制品

、

树

脂

、

浸润剂及玻璃钢原材料

；

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出口业务

；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机械设备

，

仪器

仪表

，

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

）；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

房屋出租

；

玻璃钢技

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６４７．９６

项目名称：新疆鉴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６１５％

股权

项目概况：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６５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业投资，服务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工业投资，电力业投资，水利业

投资，商业投资，矿业投资，科技业投资，农业投资，物业管理，农业开发，果树林种植

业，商务信息咨询，销售：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服装鞋帽，办公用品，工艺美术品，旅游

纪念品，珠宝玉器，农畜产品，建筑材料。 经评估，公司净资产

６９５１．３３

万元。

挂牌价格：人民币

２７５０

万元。

挂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一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山东坤华集团公司等

１２６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７２３

，

４６６

，

９１８．３３

元，本金

总额

４４７

，

４４５

，

６０３．９８

元，利息总额

２７６

，

０２１

，

３１４．３５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３３０９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二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日照纺织抽纱进出口集团公司等

１７１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３９７

，

８９０

，

９９８．０３

元，本金总额

２２２

，

７７３

，

４８３．３７

元，利息总额

１７５

，

１１７

，

５１４．６６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６６８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三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莱芜胜宝皮革制品有限公司等

８０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４７４

，

００２

，

８９６．５３

元，本金总额

３１５

，

６５１

，

１８４．６７

元，利息总额

１５８

，

３５１

，

７１１．８６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４７３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四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山东国华实业集团总公司等

２２１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７２９

，

５５９

，

５７３．０５

元，

本金总额

４０３

，

８０４

，

０３４．８８

元，利息总额

３２５

，

７５５

，

５３８．１７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２８０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五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山东宁津丽飒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等

１９５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４３４

，

１４８

，

１２３．８２

元，本金

２５７

，

１３５

，

６７９．８６

元，利息

１７７

，

０１２

，

４４３．９６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３６０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山东地区债权资产包六

债权基本情况：

债务人为山东省邹平县金鹏实业公司等

１２７

户企业，债权总额

４２０

，

３４９

，

０１１．９６

元，本金

２００

，

８８２

，

３９４．２４

元，利息

２１９

，

４６６

，

６１７．７１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２８５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